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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朝
野
表
決
大
戰
十
二
日
出
現

�
國
民
黨
團
提
變
更
議
程
�
否
決
民
進

黨
團
所
提
的
復
議
案
�
表
決
過
程
中
�

有
兩
案
打
成
平
手
�
立
法
院
長
韓
國
瑜

表
達
反
對
之
意
�
因
此
民
進
黨
團
復
議

案
不
通
過
�
藍
營
所
提
相
關
公
教
年
改

修
法
版
本
付
委
審
查
�

　

立
法
院
九
日
召
開
院
會
�
民
進
黨
立

法
院
黨
團
提
案
變
更
議
程
�
處
理
國
民

黨
立
委
林
沛
祥
�
張
智
倫
�
黃
健
豪
�

及
民
眾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所
提
的
一
一
三

年
總
預
算
解
凍
報
告
復
議
案
�
因
民
進

黨
團
反
對
�
經
表
決
四
案
復
議
案
全
都

未
通
過
�
這
也
是
這
屆
立
法
院
第
一
次

進
行
表
決
�

　

十
二
日
院
會
換
成
國
民
黨
團
提
案
變

更
議
程
�
處
理
民
進
黨
團
對
國
民
黨
團

所
提
停
砍
公
教
年
金
相
關
修
法
版
本
所

提
之
復
議
案
�
會
中
藍
綠
上
演
表
決
大

戰
�
民
眾
黨
立
委
黃
國
昌
等
雖
到
場
但

未
加
入
戰
局
�
所
有
表
決
均
未
參
與
�

　

第
一
案
表
決
時
�
第
一
輪
表
決
結
果

�
按
贊
成
的
民
進
黨
立
委
與
投
反
對
的

國
民
黨
立
委
平
分
秋
色
�
出
席
九
十
四

人
�
贊
成
四
十
七
�
反
對
四
十
七
人
�

會
議
主
席
韓
國
瑜
說
�
按
照
立
院
議
事

規
則
第
三
十
六
條
規
定
�
重
行
表
決
�

　

此
時
國
民
黨
立
委
�
立
法
院
副
院
長

江
啟
臣
進
場
投
票
�
民
進
黨
團
幹
事
長

吳
思
瑤
高
喊
副
院
長
議
事
要
中
立
�
國

民
黨
團
書
記
長
洪
孟
楷
則
說
希
望
法
案

付
委
審
查
�
回
歸
委
員
會
專
業
審
查
�

雙
方
隔
空
叫
陣
�
但
未
有
肢
體
衝
突
�

　

第
一
案
進
行
第
二
輪
表
決
�
出
席
九

十
五
人
�
贊
成
四
十
七
�
反
對
四
十
八

人
�
贊
成
者
少
數
�
復
議
案
不
通
過
�

本
案
報
告
事
項
照
原
做
決
定
通
過
�
即

年
改
相
關
修
法
版
本
付
委
審
查
�

　

第
二
案
表
決
時
出
現
插
曲
�
第
一
輪

表
決
結
果
�
出
席
九
十
三
人
�
贊
成
四

十
七
人
�
反
對
四
十
六
人
�
現
場
民
進

黨
立
委
響
起
歡
呼
聲
；
國
民
黨
團
隨
後

提
出
重
付
表
決
�
表
決
結
果
�
贊
成
與

反
對
都
是
四
十
七
人
�
打
成
平
手
�

　

韓
國
瑜
說
�
本
案
由
主
席
裁
決
�
決

定
反
對
�
復
議
案
不
通
過
�
本
案
報
告

事
項
照
原
做
決
定
通
過
�
語
畢
�
現
場

國
民
黨
立
委
響
起
歡
呼
聲
�

　

第
三
案
表
決
時
�
第
一
輪
與
第
二
輪

表
決
結
果
均
是
贊
成
四
十
七
人
�
反
對

四
十
七
人
�
韓
國
瑜
再
度
表
達
反
對
之

意
�
因
次
復
議
案
不
通
過
�
照
原
做
決

定
通
過
�
國
民
黨
立
委
所
提
公
教
年
改

修
法
版
本
付
委
審
查
�

　

洪
孟
楷
解
釋
�
院
會
三
次
表
決
�
主

要
是
針
對
有
委
員
的
提
案
被
民
進
黨
復

議
�
代
表
提
案
連
進
入
委
員
會
實
質
審

查
排
案
的
權
利
都
沒
有
�
而
國
會
是
委

員
會
制
�
換
言
之
�
所
有
法
律
修
正
提

案
都
是
在
委
員
會
進
行
實
質
討
論
�
包

括
部
會
首
長
表
示
意
見
並
備
詢
�
在
委

員
會
內
能
夠
逐
條
審
查
�
未
果
才
會
送

朝
野
協
商
�
所
以
委
員
會
的
審
查
至
關

重
要
�
也
是
朝
野
過
去
攻
防
的
重
點
�

　

洪
孟
楷
強
調
�
這
屆
國
會
因
為
朝
野

席
次
非
常
接
近
�
民
進
黨
團
連
讓
委
員

提
案
進
入
委
員
會
實
質
審
查
都
不
給
�

當
然
國
民
黨
團
不
同
意
�
國
民
黨
團
反

對
民
進
黨
團
所
提
復
議
案
�
要
求
相
關

提
案
能
進
入
到
委
員
會
討
論
審
查
�
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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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←立法院國民黨團十二日

提變更議程，否決民進黨團

所提的復議案。會中藍綠有

兩案表決平手，立法院長韓

國瑜表達反對之意，因此民

進黨團復議案不通過，藍營

所提相關公教年改修法版本

付委審查。 （中央社）

擋砍年金 藍否決復議案
表決大戰藍綠打成平手 為讓公教年改修法付委實質審查 韓國瑜投關鍵反對票 

以色列炸大使館 恐難善了

　

本
報
綜
合
外
電
報
導

　

伊
朗
駐
敘
利
亞
大
馬
士
革
大
使
館
本

月
一
日
遭
到
空
襲
轟
炸
�
造
成
伊
朗
七

名
成
員
身
亡
�
雖
然
以
色
列
沒
有
承
認

動
手
�
但
伊
朗
最
高
領
袖
哈
米
尼
揚
言

以
色
列
﹁
必
須
受
到
懲
罰
且
將
受
到
懲

罰
﹂
�
美
國
負
責
中
東
地
區
的
最
高
指

揮
官
庫
里
拉
華
盛
頓
時
間
十
一
日
赴
以

色
列
就
安
全
威
脅
舉
行
會
談
；
國
務
卿

布
林
肯
也
請
中
國
大
陸
外
交
部
長
及
其

他
國
家
的
外
長
運
用
自
身
影
響
力
�
來

說
服
伊
朗
不
要
攻
擊
以
色
列
�

　

路
透
社
報
導
�
美
國
白
宮
新
聞
秘
書

尚
皮
耶
告
訴
記
者
：
﹁
我
們
已
向
伊
朗

表
明
�
美
國
並
未
參
與
大
馬
士
革
發
生

的
空
襲
�
同
時
我
們
已
警
告
伊
朗
不
要

把
這
次
攻
擊
當
藉
口
�
讓
區
域
局
勢
進

一
步
惡
化
�
或
是
攻
擊
美
國
的
設
施
或

人
員
�
﹂
同
時
基
於
安
全
考
量
�
即
起

限
制
駐
以
色
列
外
交
人
員
的
行
動
�

　

美
國
國
務
院
發
言
人
米
勒
則
告
訴
媒

體
�
布
林
肯
過
去
一
天
與
中
國
大
陸
�

土
耳
其
�
沙
烏
地
阿
拉
伯
和
歐
洲
國
家

的
外
長
通
話
�
﹁
以
表
明
局
勢
惡
化
不

符
合
任
何
人
的
利
益
�
各
國
應
敦
促
伊

朗
勿
升
高
局
勢
﹂
�

　

法
新
社
報
導
�
五
角
大
廈
發
言
人
賴

德
向
媒
體
表
示
�
美
軍
中
央
司
令
部
司

令
庫
里
拉
在
以
色
列
與
﹁
關
鍵
的
以
色

列
國
防
軍
領
導
階
層
會
面
�
討
論
此
區

域
當
前
的
安
全
威
脅
﹂
�
賴
德
說
�
這

趟
訪
問
的
日
期
先
前
已
預
先
排
定
�
但

﹁
由
於
最
近
的
情
勢
發
展
﹂
�
庫
里
拉

提
前
訪
問
行
程
�

　

以
色
列
防
長
葛
朗
特
在
跟
美
國
國
防

部
長
奧
斯
汀
的
通
話
中
強
調
�
﹁
如
果

伊
朗
直
接
發
動
攻
擊
�
以
色
列
將
對
伊

朗
做
出
適
當
回
應
﹂
�

憂伊朗報復 美指揮官急赴以商談


